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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常設委員會 

 

意見書第 1 / II / 2003號 

 

事由：《國際或區際雙重課稅情況中的課稅制度》法案。 

 

I. 引言 

 

1、《國際或區際雙重課稅情況中的課稅制度》法案於 2003 年 1 月 7

日由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提交，並於 1月 8日由立法會主席根據《議事規

則》予以接納。 

 

2、法案於 1月 16日在全體會議上獲一般性通過，主席將之分發給第

二常設委員會進行細則性分析及文本的最後編定工作,並確定於 2月 14日

前提交意見書。 

 

3、委員會分別於 1月 24日、28日及 29日召開會議：政府代表列席了

其中 28日的會議，並解釋了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法案的理由。 

 

在各次會議中，委員會成員曾就法案作出廣泛分析和討論，充分發表

了意見。經分析後向政府提出了改善第一條行文的建議，政府認同該建議。 

 

 

II. 概括性審議 



 2 

 

4、根據法案的理由陳述，政府提出法案的原因是基於這樣的事實，

即 “國際及區際的多元化經濟關係，以及各個稅務管轄地的龐大

人流量，一直困擾著稅法學者及國際經濟組織，因為，倘若各稅

務管轄地對納稅人的收益課稅時僅採用內部法，則上述兩項因素

必然會導致出現雙重課稅情況”  

 

由於雙重課稅無可避免導致一種稅務上不公平狀況的出現，而解決雙

重課稅問題的方式之一就是簽定有關的協定或公約，有關的協定或公約可

以是地區性的，也可以是國際性的。根據有關的理由陳述，本法案的立法

目的也在於此，即“希望除可透過上述協定解決稅務衝突外，亦可

透過針對各具體情況的行政措施解決有關問題”。 

 

 

5、委員會認為，在現代稅務制度和當今社會越來越要求更加公平和

更加均衡分配財富的情況下，出現對同一納稅人在同一期間內的同一筆交

易、收益或資產，由兩個或多個國家徵收同類稅項的情況，是無法讓人接

受的。這種狀況除產生稅務公平的問題外，還可能因缺乏適當機制避免同

一事實被雙重課稅導致稅務欺詐和逃稅問題，納稅人將利用多種手段力免

其收益或資產被雙重課稅；缺乏該種機制還將產生嚴重的經濟後果，因為

在缺乏方法避免收益或資產被雙重課稅的地區，將會阻礙投資。 

 

委員會接受政府提出應由澳門特別行政區簽定有關避免雙重課稅協

定的理由。近來的經濟全球化現象使得國家之間的經濟關係更加活躍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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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味著不同的稅務法律制度要適應現代開放的、一體化經濟下，企業組織

與人員、資金以及商品流動的新形式，而這種流動性是受制於流入國所提

供的稅務條件的，因此，過時、官僚化且沒有顧及經濟與市場快速發展的

稅務制度，導致企業非但不會投資，且會將其投資轉往稅務制度有利的國

家或地區。有鑒於此，委員會認為，澳門特別行政區擁有相關機制使其稅

務法律制度公正及現代化，並由此成為吸引投資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，對

澳門特別行政區意義重大，而且，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定避免或消除雙重

課稅的協定，可成為澳門現時經濟發展形勢下的一重要環節，既有利於吸

引投資，也有利於澳門的對外投資。 

 

 

III. 細則性審議 

 

6.、除上述概括性審議外，根據立法會《議事規則》第一百一十八條

的規定，委員會亦對法案的具體內容是否與法案的立法精神相符進行審

議。 本法案構成與立法許可法相近似的制度，而該種事物在澳門特別行

政區現行法律秩序中並不存在。提交立法會審議的本法案，目的就在於許

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，更精確地說，許可行政長官訂立避免雙重課稅的

區際或國際協定。藉此法案的通過，政府將具有正當性介入屬立法會專有

權限範圍內的事宜，具體說，就是《基本法》第七十一條（三）項關於稅

務制度必要要素的事宜。因為該問題本來屬立法會專屬權限內的事項，而

一旦通過本法案，政府就可介入該領域，從而使該問題較為敏感，故委員

會依照《基本法》的相關規定，就兩機關的權限作出了分析，得出結論為：

儘管稅務制度為立法會的專屬立法權，但僅政府有權對外代表澳門特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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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區。有關根據如下： 

 

根據《基本法》第十三條第一段的規定，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澳

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，但該條第三段規定，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

門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，因而中央又將若干對

外權限授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。 

 

該種授權體現在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三十六條，“澳門特別行政區可

在⋯⋯適當領域以‘中國澳門’的名義，單獨地同世界各國、各地區及有

關國際組織保持和發展關係，簽訂和履行有關協議。” 

 

從《基本法》有關澳門特別行政區與其他國家關係的規定中可以看

出，該種授權應限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，因此《基本法》第九十四條規

定“在中央人民政府協助和授權下，澳門特別行政區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

關係作出適當安排”；同樣，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段規定“中

華人民共和國締結的國際協議，中央人民政府可根據情況和澳門特別行政

區的需要，在徵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意見後，決定是否適用於澳門特

別行政區”；在該條第三段規定，“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或協助澳門特別行

政區政府作出適當安排，使其他與其有關的國際協議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

區”。這種權限的劃分在《基本法》第六十四條第（三）項的規定中也得

以體現，根據該規定，“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負責辦理本法規定的中央人

民政府授權的對外事務。” 

 

因此，締結國際協定的權限不僅屬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，而且屬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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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官，《基本法》第四十五條第一段對此作出明確規定，即行政長官代表

澳門特別行政區，該種特權在對外事務方面體現在《基本法》第五十條第

（十三）項的規定中，即賦予行政長官“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處理對

外事務⋯⋯”的權限。行政長官不僅代表特別行政區，而且領導特別行政

區政府，由此可推導出，原則上只有行政長官有權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對

外設定義務。 

 

因為《基本法》並無規定其他非政府的機關處理對外事務，同樣，根

據《基本法》，僅立法會有權限訂定澳門的稅務制度。在如此制度框架內，

政府在尊重立法會專屬權限的前提下，應有權與外部實體進行締約談判。

在立法會不具對外代表權的情形下，如不授予政府許可，在保留予立法會

的事宜上締結有關協定，在締結稅務協定上將陷入僵局。故《基本法》有

關權限劃分的規定使得有必要制定一法律，使政府有資格在本屬立法會的

專屬權限內，締結避免雙重課稅以及逃稅的協定。 

 

無論如何，委員會與政府皆認為有關協定的簽訂，不會損及立法會在

稅務事宜上的權限，政府也在一月二十八日的委員會會議上重申立場，承

諾必尊重立法會的權限，在簽訂任何稅務協定時都將在尊重澳門現行稅法

的基礎上進行。 

 

7、關於法案的文本，委員會建議政府修改第一條的行文以清晰界定

其內容和範圍，政府對此加以接受並提交了法案的新文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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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結論 

 

委員會經審議及分析法案後，作出結論如下： 

a) 認為本法案具備在全體會議作細則性審議及表決的必需要件； 

b) 在細則性表決本法案的全體會議中，建議政府派代表列席以提供

必需的解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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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於澳門 

 

 

委員會 

 

 

梁慶庭 

（主席） 

 

張偉基 

 

梁玉華 

 

關翠杏 

 

方永強 

 

區宗傑 

 

吳國昌 

 

黃顯輝 

（秘書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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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備忘錄 

 

 

事由：雙重課稅法案 

 

一、雙重課稅的概念：國際法上的雙重課稅是指兩個或多個國家對同

一納稅人就同一期間內的同一應稅事實徵收相同或相似的稅項。 

 

雙重課稅可基於三種情況而發生： 

 

(1) 稅法既可基於居民管轄權原則，也可基於收入來源地原則作為制

度的基礎.： 

──居民管轄權原則，國家可對其居民，不論其身處何地，都可徵收

稅項； 

──收入來源地原則，收入來源國可對在本國發生的收入徵收稅項。 

將上述兩種不同的徵稅方式相結合，即可產生兩個國家對同一納稅人

在同一時間內的同一財產進行雙重課稅的情況； 

 

(2) 同一納稅人同時被兩個或多個國家認定為其居民，或者不同國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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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同一交易或同一財產視為發生或處在其本國而加以處理； 

 

(3) 若干國家採用了對其公民的普遍管轄原則，只要是其公民，不論

其居住地在哪，都負有納稅義務。 

 

雙重課稅可通過兩種不同方式加以避免或消除： 

(1) 國家採取單方面行動，對在外國已納稅的收益或資本免除徵稅，

或者對在國外已納稅款作出抵免； 

(2) 簽訂雙邊或多邊條約。 

 

二、目前簽訂的雙邊或多邊協定主要遵循了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對

收益及財產雙重徵稅的協定範本》。為解決在不同稅制國家所出現的問

題，該協定範本被定期更新。除採用了對經合組織成員國及非成員國共同

的解釋外，該範本還創設了統一的規則和方法，使得不同稅制中的原則、

程序、定義得以協調，故值得推廣使用。 

 

除經合組織的範本外，還有聯合國《關於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雙

重徵稅的協定範本》。該範本與經合組織的範本有相似之處，但因著眼於

保護不發達國家的稅收利益，故也有不同之處。該範本中所規定的解決方

法在不同層面擴大了收入來源國的稅收徵管權，例如採用了含義更廣的常

設機構的概念，在來源地對特許權使用費徵稅，未訂明應納稅的股息及利

息的最高稅率等等，這些內容都從實質上有別於經合組織的範本。 

 

經合組織的稅收協定範本由七章組成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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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──關於人的範圍和稅種範圍； 

第二章──協定中重要術語的定義； 

第三章──劃分對收益徵稅的規則； 

第四章──劃分對財產徵稅的規則； 

第五章──避免雙重徵稅的方法，補充第三章及第四章中的規定； 

第六章──該章包含了無差別待遇、相互協商程序、締約國稅務當局

的情報交換、外交代表和領館官員、以及區域的擴大等方面的特別規定； 

第七章──關於協定開始及終止生效的最後規定。 

 

 

經合組織按照收入來源國或者財產所在國所適用的稅法，將不同的收

益和財產分成三個組別： 

 

(1) 在收入來源國或者財產所在國徵稅且沒有受到限制的收益或財

產： 

 

──不動產在其所在國所產生的收益，包括農業和森林業經營的收

益，轉讓該等財產所取得的營利以及由該等財產所構成的資產； 

 

──常設機構在所在國所取得的利潤，轉讓該等常設機構所取得的營

利以及由動產所構成且屬該等常設機構的資產； 

 

──來自藝術家或運動員從事活動在活動所在國所產生的收益，而不

論收益是否發給表演家或運動員本身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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──因從事獨立職業而在締約國一方設有固定場所，對與該固定場所

有關的收益，轉讓該固定場所而取得的營利以及由屬於該場所的動產所組

成的資產； 

 

──在所在國私人部門從事散工而取得的報酬，但是如工作者在有關

稅務年度開始計的十二個月期間內在所在國累計不超過183天者除外； 

 

──由特定的公共部門所支付的報酬和退休金。 

 

(2) 在收入來源國或者所在國徵稅但須受限制的收益： 

 

──股息：如果產生股息的出資與在收入來源國的常設機構或固定場

所並無實際聯繫，則收入來源國可：如受益所有人是直接持有支付股息公

司25﹪資本的公司，則收入來源國得徵收不超過股息總額5﹪的稅收；在

其他情況下，徵收不超過股息總額15﹪的稅收； 

 

──利息：收入來源國對利息所徵收的稅項不應超過利息總額的10

﹪，在收入來源國與利息債權人的居住國之間分享徵稅權，即債權人居住

國可不受協定限制地進行徵稅，而利息來源國在利息收受人是實際受益人

時可徵收不超過10﹪的稅收，最後受益人的居住國採取措施避免雙重徵

稅。 

 

(3) 原則上不得由收入來源國或財產所在國徵稅，而只能由納稅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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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住國徵稅的其他收益或財產，（例如，特許權使用費，轉讓流動資產的

營利，因從事獨立職業且不可歸于常設機構所取得的收入，等等） 

 

根據該協定，如在收入來源國或財產所在國已徵稅，則不論有無受到

協定限制，居民所在國有義務避免雙重徵稅，為此可利用兩種不同方法： 

 

免稅制：對在來源國或所在國可徵稅的收益或財產，居住國免徵稅

收，但是在確定所適用的稅率時，可將該等收益或財產與納稅人的其他收

益及財產一並考慮； 

 

抵免制：協定許可徵稅的收益受益人的居住國，在計稅時以全部收入

為基礎，包括在締約另一國所取得且按照協定可在該另一締約國徵稅的收

益，但是允許將在締約另一國已納稅額作出扣除。 

 

免稅制是為了在來源國保持不同國家的人之間競爭條件的平等，而抵

免制則著眼於在居住國待遇的平等。 

 

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於澳門 

 

法律顧問               高級技術員 

 

 

鮑少華                 劉德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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